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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理暨資訊學院 

9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臨時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五日（星期二），中午十二時 

開會地點：自然環境館一樓 N105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靳院長知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蘇紋儀 

出席人員：出席者畫○  請假畫△ 

靳院長知勤○ 陳主任鉪逸 王主任讚彬○ 徐主任照麗○ 謝老師闓如○ 

陳老師麗文○ 賴老師冠州○ 方老師覺非 劉同學運金○ 蕭同學景文○ 

列席人員：列席者畫○ 

     

壹、 長官致詞：無 

 

貳、 主席及業務報告 

非常感謝各位撥冗參與本院召開的第一次臨時課程委員會議，對於本次的

追認課程提案，希望諸位提供寶貴意見。 

 

參、 提案討論： 

     案由一：敬請討論有關資訊科學學系大學部 93.94 學年度課程架構表擬分

別回溯採認二門選修科目及學分數如說明二。 

     說明： 

              (ㄧ)依據本校課程調整與精實方案第三點：「…各系所可適時調整並彈

性回溯採認修習學分，但以不超過該學年學生入學時課程架構表

中選修學分之 1/5為原則辦理。」 

              (二)案經資科系 96.4.27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決議

通過 93.94學年度課程架構表回溯採認新增科目如下：      

學年度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數 時數 

93 網際網路 選 3 3 

93 嵌入式系統導論 選 3 3 

94 網際網路 選 3 3 

94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 選 3 3 

     決議：經出席委員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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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案由二：敬請追認『微積分』（6 學分 6 小時）為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95

學年度專門選修科目。 

     說明： 

       (一)科學應用與推廣學系 94 學年度及 96 學年度課程架構中均有『微

積分』一科，且均為必修課程 6 學分 6 小時，為避免課程中斷，

敬請同意追認『微積分』（6 學分 6 小時）為科廣系 95 學年度專

門選修科目。 

       (二)教務處於 94 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教務會議訂定之「課程調整與

精實方案」中規定可彈性回溯採認選修課程。 

     決議：經出席委員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 散會：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

 


